附件1
既有非居住房屋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
项目认定指引细则
　　一、适用范围
　　本指引适用于既有非居住房屋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专家评审、初审、审核和认定。
　　二、项目专家评审及初审
　　（一）项目受理。申请人向合作区住房保障部门提交《关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既有非居住房屋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通知（试行）》（粤澳深合城规建〔2023〕84号）规定的项目申请材料后，由合作区住房保障部门进行核查，对申请人符合申请资格并且申请材料齐全、格式规范的，予以受理；对材料不齐全或者格式不规范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齐或者完善的材料。
   （二）征求产业主管部门意见。涉及到产业项目，由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征求合作区产业主管部门改建项目是否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等，由合作区产业主管部门出具回复意见明确是否同意改建。
   （三）组织专家评审。合作区住房保障部门收到申请材料之后，根据改建项目具体情况，组织建筑、结构、消防、暖通、给排水、强弱电等专业技术专家论证项目改建技术可行性并出具专家意见。
　　（四）组织核查。专家评审通过之后，根据改建项目具体情况，合作区住房保障部门组织合作区产业、住房保障、规划、市场管理、工程质量和安全、消防、执法、能源、不动产登记等部门，以及水、电等市政公用服务企业对申请材料进行核查。合作区住房保障部门可根据项目情况，组织相关的部门或者单位进行现场勘查。
　　（五）职责分工。各部门或者单位按照以下职责分工对相关事项出具意见，具体如下：
　　1．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
　　（1）商业、办公、旅馆（酒店）、科研教育、研发用房、新型产业改建的，是否以栋、座或者层为单位。厂房、仓储用房改建的，是否以栋或者座为单位。项目改建数量原则上不少于五十套（住房保障处）。
　　（2）申请人提交的同意改建书面意见中的他项权益人信息是否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一致；拟改建项目所在宗地存在两个以上共有人的，是否取得法律规定数量的共有人同意改建；拟改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是否取得法律规定数量的业主同意改建（住房保障处）。
　　（3）项目单位是否提供房屋安全鉴定报告或者委托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对拟改建房屋的荷载、抗震等原结构设计是否满足改建后房屋安全使用要求进行复核（工程质量安全和消防管理处）。
　　（4）项目改建设计图纸是否按照非住宅类居住建筑的相关标准和防火要求、建筑节能、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评价一星级的相关标准和要求等进行设计，是否满足卫生、通风等居住要求（市场管理处、工程质量安全和消防管理处）。
    （5）拟改建楼层的消防疏散、管道设施等是否相对独立拟改建房屋与周边建筑防火间距是否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关于民用建筑防火间距的要求（工程质量安全和消防管理处）；    
　  （6）拟改建房屋建筑外立面变更设计是否影响城市景观（城市规划管理处）。
　  （7）改建设计中是否存在屋顶加层或者室外加建行为（必要的交通、消防疏散设施除外）（城市规划管理处）。
　　2．合作区产业主管部门。
　　申请改建项目是否符合产业发展需求（合作区经济发展局、金融发展局）。
　　3．合作区商事服务局。
（1）项目改建设计图纸是否按照供冷管道及设施等相关标准和规范进行设计或者改建设计图纸采用其他的供冷方式是否符合相关标准和规范；按层改建的项目是否具备抄表到户条件。
4．不动产登记机构。
查询与改建项目相关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横琴分中心）。
（五）出具初审意见。经核查满足条件的，合作区住房保障部门完成核查提请合作区住房保障专责小组办公室组织审核。根据项目情况，合作区住房保障专责小组办公室统筹组织专责小组成员进行专题审核，形成项目初审意见。合作区住房保障专责小组可根据项目情况，组织前述规定以外的部门或者单位一并参加专题审议。
　　（六）审议结果。审议通过的，由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报合作区执委会审批；审议不通过的，由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书面告知理由。
　　三、项目复核
　　（一）项目上报。改建项目经合作区住房保障专责小组审议通过后，由合作区住房保障部门将项目基本情况、各部门或者单位的意见情况以及合作区住房保障专责小组审议情况等一并报送合作区执委会。
　　（二）组织复核。合作区执委会收到合作区住房保障部门报送的改建项目材料之后组织会议进行审议。
　　四、项目认定
[bookmark: _GoBack]　　改建项目经执委会审议通过的，由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出具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并按规定进行公示；审议未通过的，由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书面告知理由。
　　五、其他事项
　　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出具后，合作区住房保障部门应当及时录入改建项目基本信息、开工建设日期、竣工验收日期等情况并上传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等材料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保障性租赁住房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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